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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4月25日讯(记者
贾凌煜 见习记者 马云

雪) 25日，《济宁市主城区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 (草案 )》听证会召
开。办法(草案)规定了民用、
企业、服务业项目应该缴纳的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明细。该
办法出台后，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商品房售价外，不得向购房
者收取或变相收取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

济宁市城建综合开发中心
负责人闫振中宣读了共24条内
容的《办法(草案)》。如第五条
规定，对居住、公共建筑等民用
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
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69 . 8元
征收。其中，综合配套费按照建
筑面积每平方米116元征收，专
项配套费供水、供热、供电按照
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3 . 8元征
收。燃气按户收取燃气设施安
装设备费，多层住宅(户外挂

表)按3000元/户、高层住宅按
3150元/户收取，包括家装燃气
泄露安全保护装置费用。

第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施
行后，任城区、济宁高新区、
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开发区
的供电、供水、供气、供热等
经营单位不得另行收取其他
费用。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
房销售价格外，不得向购房者
收取或变相收取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

针对这些问题，听证代表
们各抒己见。消费者听证代表
普遍认同第十九条规定，同时
也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具体
测算方式透明度提出了疑问。
一位消费者代表还提出了《办
法(草案)》没有明确对擅自或
变相、截留或挪用配套费单位

和人员的处罚规定。
听证会后，济宁市住建局

将在听证会记录的基础上，形
成听证报告，提出听证会意见
的处理建议，及时上报市政府，
提请市政府决策。至于新规定
实行时间，还要待《方案》出台
后才能确定。

参会代表提出合理建议。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开开发发商商不不能能再再单单收收““开开口口费费””了了
变相收取配套费咋处罚，听证会上没给说法

葛相关链接

拿拿““开开口口费费””换换钥钥匙匙
今今后后真真行行不不通通了了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
金，包括综合配套费和专项
配套费。综合配套费是指由
市政府统筹使用，主要用于
济宁市主城区城市规划区城
市道路、桥梁等重点市政公
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
金。专项配套费是指由城市
供电、供水、供气、供热单位
(统称专业经营单位)使用，
用于建设项目规划红线外城
市供水、供电、供热、供气设
施以及规划红线内城市供
气、供电设施设备的配套建
设专项资金。也是购房者俗
称的“开口费”。

听证会代表刘先生称，

近几年，城区新建住宅小区
越来越多，基础设施配套如
何也是居民购房的参考因素
之一。随着小区陆续上房，不
缴纳新房“开口费”，就不发
放入户门钥匙问题一直让购
房者十分无奈，开发商头疼，
由此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不时
发生。

《济宁市主城区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草案)》中第十九条的
规定，可以说明确了这一问
题症结所在，不再单独收取
费用，简化了消费者购房负
担，降低了收费。对消费者来
说，是件大好事。

本报记者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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